
证券代码：600235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 2014-044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协议内容：嘉兴市市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因火车站南广场项目与纺工

路北延工程项目需要实施房屋征收，本次征收涉及原民丰集团划拨土地（民丰特

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土地），据此，嘉兴市市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需补偿给嘉

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集团”）土地征收补偿款。鉴于该土地目

前由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租赁使用，为尽可能减少公

司因上述项目造成的损失，民丰集团同意给予公司一定补偿以支持公司将来发展

需要。经充分协商，双方就补偿事项达成协议。 

2、 因为本协议属于民丰集团单方面补偿公司，不购成关联交易。且无需

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一、协议概述  

1、嘉兴市市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因火车站南广场项目与纺工路北延工程项

目需要实施房屋征收，本次征收涉及原民丰集团划拨土地（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

公司租赁土地）（使用证编号嘉兴国用（2008）字第332195、332196、332194

号，嘉兴国用（1999）字第2-2-17767号，土地使用面积11949.8平方米，土地性

质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据此，嘉兴市市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需补偿

给民丰集团土地征收补偿款。 

鉴于该土地目前由公司租赁使用，为尽可能减少公司因上述项目造成的损

失，民丰集团同意给予公司一定补偿以支持公司将来发展需要。经充分协商，双

方就补偿事项达成协议，民丰集团同意支付给公司补偿，金额总计6,204,991.32

元。 



2、该事项属于民丰集团单方面补偿公司，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不属

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协议对方为民丰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协议标的基本情况 

1、土地基本情况：本次征收涉及原民丰集团划拨土地（民丰特种纸股份有

限公司租赁土地）（使用证编号嘉兴国用（2008）字第332195、332196、332194

号，嘉兴国用（1999）字第2-2-17767号，土地使用面积11949.8平方米，土地性

质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2、上述土地是公司向嘉兴市国土局租赁用地，原属民丰集团划拨土地，所

有权与公司无关。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土地情况及补偿金额  

民丰集团同意支付给公司补偿，金额总计6,204,991.32元。  

2、补偿金额支付时间及方式  

本协议签订后15日内，民丰集团将补偿金额的50%计3,102,495.66元支付给

公司。民丰集团在收到嘉兴市市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全部上述补偿款后15日内，

将剩余补偿款3,102,495.66元支付给公司。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上述补偿款公司将其纳入营业外收入进

行会计核算，预计公司总体将增加收益约600万元。对2014年度收益具体影响情

况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上述土地由公司租赁使用，主要归属于纸加工生产使用，公司已利用现有厂



区内其他厂房安排生产，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2、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补偿款支付的进展情况，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就补偿款

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9日 


